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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八里區八里國民小學學生請假規定 
103.04.11 行政會議通過 

104.09.30、 105.10.04、111.03.15 修正 

一、 依據： 

（一） 100年 12月 01日新北市公私立國民中小學學生請假及出缺勤管理規定。 

（二） 111 年 02月 25日新北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學生請假及出缺勤管理規定。 

二、 新北市八里區八里國民小學（以下簡稱本校）學生因病、因事或其他因素不能到校上

課者，應依本市學生請假規定及本規定辦理請假。 

三、 學生請假假別分為事假、病假、公假、喪假、其它五種。 

（三） 事假：學生因有個人或家庭事故須親自處理置到校上課困難者。學生准假與否須視

個案情事及影響學生受教權益之程度，並得召開個別會議與家長協商。 

（四） 病假：學生因病或意外傷害，必須在家休養或住院治療者，得請病假。 

（五） 公假：本校核派參加校內外各種勤務、活動、比賽或因公訴訟者，得請公假。 

（六） 喪假：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外祖父母、繼父母、兄弟姐妹死亡，得請喪假。 

（七） 其它：如天災假、法定傳染病之隔離假……將彈性處理，不予以計入請假日數；如

有疫情則另從其相關規定。 

四、 特殊情形核假補充： 

1. 學生懷孕，其待產與生產期間，應專案處理，不得以曠課論；相關事宜會同輔導室

依「學生懷孕事件輔導與處理要點」辦理。 

2. 女性同學因生理日到校上課困難者，每月得申請生理假一日，併入事假登記之。 

3. 原住民學生參加所屬族群之歲時祭儀，每年以一次為原則，並核給公假登記：相關

事宜另依「新北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學生請假及出缺勤管理規定」辦理。 

4. 學生於非學習節數活動之參與狀況，不列入出缺席紀錄。但得視其情節，採取正向

輔導管教措施。 

五、 學生請假應由家長或監護人向本校提出書面申請，除病假、喪假或其他緊急事故得事

後補假外，應事先辦妥請假手續；保護性個案或其他特殊個案，得由主要照顧人代為

提出申請。 

六、 各班導師應每日登錄學生出缺勤情形，並適時通知家長，每學期統計出缺勤日數，隨

同成績單通知家長；學生請假單應妥為保留至學生畢（修）業。 

七、 辦理請假程序： 

（一） 學生臨時生病或發生事故未能到校，家長應於知悉時立即以電話向導師口頭請假或

撥打本校請假專線請假（電話：2610-2217 分機 6201生教組或 6001 警衛室），轉知

導師確認後登錄於校務行政系統。 

（二） 事假應於請假日前向導師完成請假手續。 

（三） 公假應事先由學校各處室提出，經家長同意後完成請假手續。 

（四） 事、病假需續假時，依第一款至第二款規定辦理，其請假日數累計。 

（五） 學生臨時外出，應填具本校學務處核發之外出單，並經導師（或任課教師、相關業

務承辦人員）核章後，由家長陪同將外出單交給警衛始得離校。 

（六） 學生如對學校請假手續及核准結果有不服者，得依其性質及相關規定提出救濟。 

八、 請假同意權限與審核： 

（一） 請假三日以下，得由家長口頭或電話向導師請假，由導師核准。 

（二） 請假三日以上，由家長填寫請假單（如附表一），並由導師轉陳學務主任核准，並會

知教務主任；請假六日以上，應經校長核准。但審核不通過應退回學生請假單，學

生應正常上課或依規定予以懲處。 

（三） 學生請假導師應於校務行政系統上登錄。 

九、 本規定經本校主管會議決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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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學生請假三日以上填寫 

新北市八里區八里國民小學學生請假單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請 

假 

人 

班級  年  班 聯 

絡 

人 

姓名  

關係  

姓名  
電話  

手機  

類

別 

□ 事假     □ 病假 

□ 喪假     □ 公假 

   □ 其他（                 ） 

證 

明 

文 

件 

  □ 家長證明 

  □ 醫院證明 

  □ 其他（                        ） 

請

假

事

由 

 

日

期 

自  年  月  日  時 起 
合計________日________時 

至  年  月  日  時 止 

請 

假 

須 

知 

1. 學生請假均應由家長或監護人辦理請假手續，否則以曠課論，續假亦同。 

2. 學生因偶發事故或在家生病不能來校，請家長或監護人家長應於知悉時立即前，以口

頭（或電話）聯繫導師請假；或電話聯繫 2610-2217分機 6203生教組或 6001警衛室

代為請假，待返校後再行辦理請假手續（病假三日以上須附公立醫院就醫証明）。 

3. 學生請事假，除不可抗力因素外，應先行報備核准。 

4. 學生請喪假，需持有學生家屬之訃聞或死亡證明。 

5. 定期評量請假，經核准後，另由任課老師准予擇日補考缺考科目，其成績計算依據新

北市學生成績評量辦法處理。 

6. 學生請假三日以上應由學務主任核准，並會知教務主任，六日以上應經校長核准。 

7. 依據新北市國民小學及國民學學生成績評量補充規定：除公、喪、病或其他不可抗力

因素，學期間上課總出席率至少達三分之二以上為領取畢業證書之必要條件。 

申請人 導  師 學務主任 校     長 

    

教務主任 

 

 


